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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贵州师范大学本科教学督导工作 
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（教学部），各单位： 

《贵州师范大学本科教学督导工作暂行办法》已经学校研

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贵州师范大学 

2019 年 7月 19日 

 
校发„2019‟105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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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师范大学本科教学督导工作暂行办法 
 

为深入贯彻全国教育大会和教育部《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

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》精神，进一步深化教

育教学改革，完善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，健全本科教学督导

工作机制，强化对本科教学的监控、督促和指导，促进本科教

学质量持续改进，参照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一章  本科教学督导机制 

第一条  为加强本科教学督导工作，学校建立校、院两级

本科教学督导机制。 

第二条  学校设本科教学督导工作领导小组，组长由校长

担任，副组长由分管本科教学的副校长担任，组员由教学质量

监测与评估中心主任、教务处处长、学校督导团团长及各学院

院长组成。本科教学督导工作领导小组下设教学督导办公室。

教学督导办公室设在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，由该中心配备

工作人员。 

第三条  学校设立本科教学督导团，设团长 1 名、副团长 2

名。学院设立本科教学督导组，设组长 1 名。 

第四条  本科教学督导团在本科教学督导工作领导小组的

指导下开展工作。学院本科教学督导组在学校督导团和学院的

指导下开展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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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本科教学督导团、组（以下简称督导团、组）及

其成员通过听课、评课、师生座谈会、常规教学检查、专项教

学检查、专题调研、专项评估、督导工作例会、教学工作例会

等途径，采用沟通交流、工作汇报、信息反馈、撰写报告等方

式，就本科教学工作，指出存在问题，给出评价意见，提出改

进建议。督导团、组及其成员的书面意见、建议，送教学督导

办公室汇总。各学院督导组可直接向所在学院提出意见和建议。 

第六条  教学督导办公室将督导团、组提出的意见、建议

汇总归纳后，向学校领导汇报或向相关部门、单位反馈。并将

学校领导关于教学督导意见、建议的批示及相关部门、单位的

答复或改进情况反馈给督导团、组。 

第二章  本科教学督导队伍 

第七条  学校督导团成员由教学督导办公室在全校范围内

遴选推荐，经学校本科教学督导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后聘任。其

人数由教学督导办公室根据督导工作的需要确定。学校可设专

项督导。专项督导由督导办公室根据工作实际需要，报请督导

工作领导小组批准聘请。 

第八条  学院督导组成员由学院在本院范围内遴选，经学

院批准后聘任并报学校教学督导办公室备案。其人数由各学院

根据督导工作的实际需要确定。 

第九条  教学督导的聘任条件 

（一）思想政治素质优良，作风正派，原则性强，具有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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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奉献精神，热爱教育事业和教学工作，关爱学生和青年教师； 

（二）掌握先进的教育理念，熟悉本科教学规律和学校本

科教学管理规章制度，具有丰富的本科教学或教学管理经验； 

（三）具有副教授以上任职资格和 10 年以上的本科教学工

作经历； 

（四）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、协调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； 

（五）身体健康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周岁，能胜任督导

工作。 

第十条  教学督导的聘期及待遇 

（一）教学督导实行聘期制，每届聘期一年。聘期届满后，

可以续聘。校级督导在聘期内不能兼任院级督导； 

（二）校级督导因健康或其他原因不能履行职责时，可向

教学督导办公室递交辞呈，经教学督导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后予

以解聘；或由教学督导办公室提请教学督导工作领导小组批准

后予以解聘； 

（三）院级督导因健康或其他原因不能履行职责时，可向

学院递交辞呈，学院批准后予以解聘；或由学院督导组提请学

院批准后予以解聘。解聘后须报学校督导办公室备案。 

（四）校级督导的工作津贴（绩效）由学校按一定标准逐

月发放，每年按十个月计发。专项督导的津贴（绩效）按实际

工作情况由督导办公室办理。院级督导的工作津贴（绩效）发

放标准和办法，由学院制订并执行。教学督导办公室对院级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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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按参与学校层面督导工作情况给予一定津贴（绩效）。 

第三章  本科教学督导职责 

第十一条  学校督导团的工作职责 

学校督导团以“规范教学过程管理，完善教学质量监控、

促进教风学风建设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”为基本宗旨，履行“督

教、督学、督管”等工作职责。 

（一）督教工作 

1.师德师风督导。对学校教师的师德师风、教学投入、教

学态度进行检查、分析、督促、指导和评价，提出改进意见和

建议； 

2.课程教学督导。对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课程教学工作

进行检查、分析、督促、指导和评价，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； 

3.教研教改督导。对学校本科人才培养目标、培养方案、

培养模式、毕业要求、课程体系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、教学

手段、评价方式等的改革提出意见和建议； 

4.教师诉求反馈。通过与教师交流、访谈，了解教师对教

风学风、教学管理、教师服务、教师发展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，

及时向教学督导办公室或相关部门、单位反映。 

（二）督学工作 

1.学风建设督导。对学生的学习风气、学习态度、学习状

况、学习纪律等进行检查、分析、督促、指导和评价，提出改

进意见和建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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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学业进程督导。对学生课程学习、实践学习、 创新创业

等学习进程进行检查、分析、督促、指导和评价，提出改进意

见和建议； 

3.学生需求反馈。通过学生座谈、问卷调研、交流访谈等

方式，了解学生对教师教学、教学管理及学生服务、学生发展

等方面的意见、建议，及时向教学督导办公室或相关部门、单

位反映。 

（三）督管工作 

1.教学运行督导。对学校本科教学运行、管理情况进行检

查、督促、指导和评价，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； 

2.目标达成督导。了解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、课程大纲对培

养目标、毕业要求达成度的支撑情况，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； 

3.保障条件督查。对教学条件资源配置进行督查，提出改

进意见和建议； 

4.评估认证指导。对有关本科教学的专项评估、专业认证、

项目评审等工作进行检查、督促和指导，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。 

（四）指导院级督导工作。校督导团定期或不定期与学院

督导组就督导工作进行交流或指导，形成校、院两级督导的工

作联动机制。 

（五）撰写教学督导文章。积极组织或撰写有关教育教学

改革、教学管理、教育发展动态、质量监控、典型案例等方面

的文章，由教学督导办公室编印的《教学与督导》报发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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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承担学校委托的其他工作。 

第十二条  学院参照学校教学督导团工作职责制定本院教

学督导组的工作职责。 

第十三条  校级教学督导的具体工作任务及工作量，由教

学督导办公室作出安排。院级教学督导的具体工作任务及工作

量，由学院作出安排。 

第四章  本科教学督导工作保障 

第十四条  学校为本科教学督导工作提供必要保障： 

（一）学校设立教学督导工作专项经费，用于学校教学督

导工作日常支出和校级督导的津贴（绩效）。学校临时设置的特

定教学督导项目，由教学督导办公室报经校长批准，拨给专项

经费。 

学院设立教学督导工作专项经费，用于本院督导工作日常

支出和督导的津贴（绩效）。 

（二）学校为教学督导团提供固定的工作场所及必需的工

作条件。学院为本院教学督导组提供固定的工作场所及必需的

工作条件。 

第十五条  被督导单位及其所属人员有下列情形，将由主

管部门提出批评直至提请学校给予处分： 

（一）拒绝、阻挠督导团、组或教学督导员实施教学督导

工作； 

（二）隐瞒实情、弄虚作假，欺骗督导团、组或教学督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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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； 

（三）未按督导意见、建议进行整改并将整改情况报告教

学督导办公室； 

（四）打击报复教学督导员； 

（五）其他严重妨碍督导团、组或教学督导员履行职责的

情形。 

第五章  本科教学督导工作激励与约束 

第十六条  学校每年对工作优秀的校级教学督导员予以表

彰奖励。学院参照学校做法，对工作优秀的本院教学督导员予

以表彰奖励。     

第十七条  督导团、组或督导员有下列情形，将由教学督

导领导小组或教学督导办公室通报批评直至提请学校给予处

分： 

（一）发现教学责任事故及其他违犯本科教学管理规章制

度行为而不及时向相关部门、单位报告，甚至隐瞒不报的； 

（二）在教学督导工作中有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、诬陷报

复等行为的。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十八条  教学督导办公室可依据本办法，制定教学督导

工作实施细则。学院可依据本办法，制定本院教学督导组工作

细则。 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贵州师范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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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教学督导制的意见》（校发„2002‟41

号）文件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贵州师范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7月 19日印发 


